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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，财务管理

司、机关服务中心、税务干部进修学院： 

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印发〈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6〕503 号），税务总局制定了《国家

税务局系统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表 

2.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表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6 年 11 月 10 日 

国家税务局系统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国家税务局系统（以下简称“国税系

统”）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，依据《基本建设财务规

则》（财政部令第 81 号公布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基本建设项

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6〕503

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竣工财务决算是指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后，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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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在基本建设会计基础上编制的，正确核定项目资产价值、反

映竣工项目建设成果的文件，是办理资产移交和产权登记的依据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国税系统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。

房屋及其他建筑物购置的项目，以设备、房屋及其他建筑物购置

为主且附有部分建筑安装工程的项目，可以简化竣工财务决算批

复手续。 

第四条  基本建设项目完工可投入使用或者试运行合格后，应当在

3 个月内编报竣工财务决算。特殊情况确需延长时间的，投资总

额不满 3000 万元的中小型项目延长时间不得超过 2 个月，投资

总额 3000 万元以上的大型项目延长时间不得超过 6 个月。 

第五条  项目一般不得预留尾工工程，确需预留尾工工程的，尾工

工程投资不得超过批准的项目概（预）算总投资的 5%。 

第六条  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未经审核前，项目建设单位一般不得撤

销。项目负责人及财务主管人员、重大项目的相关工程技术主管

人员、概（预）算主管人员一般不得调离。 

项目建设单位确需撤销的，项目有关财务资料应当转入其他机构

承接、保管。项目负责人、财务人员及相关工程技术主管人员确

需调离的，应当继续承担或协助做好竣工财务决算相关工作。 

第七条  项目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应当配合项目建设单位做好

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相关工作。实行代理记账、会计集中核算和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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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代建制的，代理记账单位、会计集中核算单位和代建单位应当

配合项目建设单位做好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工作。 

第八条  编制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前，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完成各项财

务处理及财产物资的盘点核实，做到账账、账证、账实、账表相

符。项目建设单位应当逐项盘点核实、填列各种材料、设备、工

具、器具等清单并妥善保管，应变价处理的库存设备、材料以及

应处理的自用固定资产要公开变价处理，不得侵占、挪用。 

第九条  国税系统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实行先审核、后批复

的办法，竣工决算审批部门应委托具有专业能力的社会中介机构

对项目工程结算、竣工财务决算进行审核。 

第十条  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后，项目建设单位应督促施工单位及时

整理工程结算资料，逐级上报审批部门申请工程结算审核。项目

审批部门应当根据项目建设单位逐级上报的工程结算审核申请，

委托中介机构对项目工程结算进行审核。 

第十一条  工程结算审核后，项目建设单位应及时整理财务决算资

料，逐级上报审批部门申请竣工财务决算审核。项目审批部门应

当根据项目建设单位逐级上报的财务决算审核申请，委托中介机

构对工程结算项目进行竣工财务决算审核。 

第十二条  项目工程结算和竣工财务决算经审批部门委托中介机构

进行审核的，需出具完整的审核报告、项目管理建议书及审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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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 1）。 

第十三条  中介机构出具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后，项目单位

应对项目管理建议书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，根据审核报告编制或

调整项目竣工财务决算，逐级上报审批部门申请进行竣工财务决

算审批。 

第十四条  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编制的依据主要包括：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；立项批复、开工批复、概算调整文件；招标文件及招标投

标书，施工、代建、勘察设计、监理及设备采购等合同，政府采

购审批文件、采购合同；历年下达的项目年度财政资金投资计划、

预算；工程结算资料；有关的会计及财务管理资料；其他有关资

料。 

第十五条  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的主要内容包括：项目竣工财务决算

报表（附件 2）、竣工财务决算说明书、工程结算和竣工财务决

算审核情况及相关资料。 

第十六条  竣工财务决算说明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项目概况； 

（二）会计账务处理、财产物资清理及债权债务的清偿情况； 

（三）项目建设资金计划及到位情况，财政资金支出预算、投资

计划及到位情况； 

（四）项目建设资金使用、项目结余资金分配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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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项目概（预）算执行情况及分析，竣工实际完成投资与概

算差异及原因分析； 

（六）尾工工程情况； 

（七）历次审计、检查、审核、稽察意见及整改落实情况； 

（八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的分析、计算情况； 

（九）项目管理经验、主要问题和建议； 

（十）预备费动用情况； 

（十一）项目建设管理制度执行情况、政府采购情况、合同履行

情况； 

（十二）征地拆迁补偿情况、移民安置情况； 

（十三）需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第十七条  相关资料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项目立项批复、开工批复、概算调整批复文件的复印件； 

（二）项目历年投资计划及财政资金预算下达文件的复印件； 

（三）审计、检查意见或文件的复印件； 

（四）属于税务总局审批竣工财务决算的基本建设项目，省国税

局应当出具该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的审核意见，并对管理建议书涉

及的问题整改情况进行说明，对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处理意

见和整改措施； 

（五）其他与项目决算相关资料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212


